
泉州师范学院文件

泉师人 (2019) 67号

泉州师范学院关于印发教师产学矾践习
计划实施办法 (修订)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(处、室)、各直属单位: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将《泉州师范学院教师产学研践习

计划实施办法(修订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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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2020年1月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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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教师产学矾践习计划
实施办法 (修订)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产学研践习活动，提升教育

教学、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，推进学校应用型学科建设，

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修订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 教师产学研践习是指教师为提高学术、技术水平和

专业实践教学能力，到企业、行业等实际部门参与研发、工作、

实习和锻炼等。

第三条  教师产学研践习坚持"按需践习、职岗匹配、分类

实施、统一评价"的原则。根据学科类别、专业特点和教师对象，

采取不同的形式和要求，逐步建立将教师产学研践习经历和成效

与教师评价考核、二级学院绩效考核相挂钩的机制，促进产学研

工作常规化、项目化和整体化。

第二章  形式与要求

第四条  教师产学研践习活动应与岗位职责和专业教学相

一致或紧密相关。践习形式主要包括:

(一)到政府、企业、事务所、科研院所、设计院等实际部

门参与项目研究、产品研发、成果转化等;

(二)到企业等实际部门了解生产过程或管理工作，掌握工

艺流程和操作技能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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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到中学/小学/幼儿园从事教学、管理等工作;

(四)与校外企事业单位对接，建设产学研实践基地和实习

实训基地，指导学生(含研究生)专业实习、研究和实践;

(五)承担省、市部门下达的产学研对接任务;

(六)学校选派的挂职锻炼、科技特派员等;

(七)学校批准认可的其他践习方式。

第五条  教师产学研践习可根据工作需要，结合学科、专业

特点，选择在岗践习或脱产践习方式。鼓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、

公休日和寒暑假开展践习。

第六条  教师每五年中须有累计6个月以上(或每年1个月

以上)的践习经历，其中师范类专业教师教育课程教师每五年至

少有一年中学/小学/幼儿园教育服务经历。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

技术职务，须具有上述规定时间的践习经历。

第七条  根据学科专业或课程实际，对公共课教师暂不作到

实际部门践习的要求，但须有相同期限指导学生专业实习、实验

实训、社会实践或担任学生辅导员、学生导师的经历。

第八条  教师校外驻点指导学生实习(含实习前准备阶段和

实习后总结研习阶段)的时间可累计为践习时间。

第三章  管理与考核

第九条  学校把教师产学研践习经历、成果等纳入教师聘期

考核、岗位考核和职务晋升、聘任等评价考核指标体系，鼓励教

师在课程建设、案例开发、技术研发、合作研究等方面多出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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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各二级学院应根据人才培养、师资培育和学科专业

建设的需要，统筹安排教师到相关企业、行业实际部门第一线践

习，并制定符合木学院实际的配套制度和政策，适当减免在岗践

习的教师的教学工作量，确保如期完成践习任务的教师践习期间

校内岗位待遇不低于满工作量水平。

第十一条  教师产学研践习的日常管理和考核由所在学院

具体负责。所在学院应重视教师践习过程管理，做好定期检查和

践习考核认定。

第十二条  教师脱产践习，须有详细的工作计划和明确的目

标任务，由木人向所在学院申请或学院根据需要选派，填写《教

师产学研践习申请表》，提交学校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人事

处备案。

第十三条  教师在岗指导学生实验实训、专业实习或担任辅

导员、学生导师等工作，由所在学院统筹安排。

第十四条  教师脱产践习期间90@的工作日必须在践习单

位，并遵守践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接受践习单位的管理和考勤。

践习期间应做好践习工作记录，每月至少1次向所在学院汇报工

作进展情况。

第十五条  教师践习结束后1个月内须填写《教师产学研践

习考核表》，并提交践习相关成果材料。学院应根据践习目标任

务的完成情况，结合践习单位的评价意见，对教师做出践习考核

意见，确定考核等级(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)，报学校业务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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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审核后，相关材料交人事处备案和归档。

第四章  支持与保障

第十六条  经学校批准脱产践习的教师，践习时间视同在岗

时间，其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不受影响。

第十七条  教师在践习期间为所在企事业单位创造的经济

社会效益和作出的实际贡献等工作业绩，可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给

予认定。

第十八条  教师承担省、市产学研选派工作的，其待遇参照

上级文件要求执行。

第十九条  脱产践习考核合格以上的，可视同教学考核合格

以上;考核不合格的，应视实际情况确定教学考核等次，并减发

绩效津贴等。

第五章  附则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办法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一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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